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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善门口油库运营调整项目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司善门口油库：
你单位呈报的《善门口油库运营调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请示》、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《善门口油库运营调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及其相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1、 你单位拟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腾飞道518号现有库区建设“善门口油库运营调整项目”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。项目主要调整内容为：对库区运营方式进行调整，拟通过增加储罐周转频次，增加库区发油量。发油量拟增至乙醇汽油85.56万t/a，柴油38.44万t/a。本项目不新增设备设施及建构筑物，不对库区设备进行改造，仅增加储罐周转频次，增加发油量，满足本库区对周边加油站的油品供应。
2026年1月7日至1月16日，我局将该项目受理情况进行公示；1月22日至1月28日，将该项目拟批复情况进行公示；根据公众反馈意见情况、环评报告结论及其专家评审意见，在严格落实环评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、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的前提下，项目具备环境可行性。
二、项目运营过程中，你单位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1、本项目库区汽油储罐、乙醇储罐均采用内浮顶储罐，224-227汽油内浮顶储罐采用不锈钢全补偿密封+二次舌型密封，其余内浮顶储罐均采用囊式密封。付油栈台乙醇汽油装车过程产生的废气经2套500Nm3/h油气回收装置（“活性炭吸附-真空脱附再生”）处理后，经1根12m高的排气筒P1达标排放。项目应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废气无组织排放，确保各项大气污染物浓度厂界达标。加强废气治理设施运行管理，尤其是要严格控制异常工况下的废气排放，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。
2、本项目不新增废水。
3、需加强日常管理，合理布局，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对产噪设备实施减振、消声、隔声等措施，加强对运输车辆的维修和保养，采取合理降噪装置，确保厂界噪声达标。
4、做好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、贮存、运输和处置，做到资源化、减量化、无害化。项目含油废海绵、废吸油毡、沾染废物、罐底废油渣、含油废水、废活性炭、废机油等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处置；以上危险废物需按照《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》（HJ2025-2012）进行收集、贮存及运输；危险废物暂存库应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进行建设和管理。
5、按照相关规定，做好排污口规范化工作，设置规范的采样点，悬挂符合要求的标识牌。
6、在依托现有工程的基础上，进一步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风险防控措施，配备充足的事故应急物资；完善环境风险事故应急预案并向区生态环境局备案；强化日常管理，杜绝发生环境事故和次生环境事故，防止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。
7、根据“源头防控、分区防治、污染监控、应急响应”的原则，按照环评报告表要求采取严格的防渗、防泄漏、防腐蚀等措施，严禁对地下水、土壤产生影响。
8、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监测计划，按照相关规定开展定期监测。
三、根据区生态环境局出具的《关于善门口油库运营调整项目新增大气污染物总量指标来源的说明》，该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为VOCs5.684t/a，污染物总量指标有来源。
四、项目应执行以下标准：
1、《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12/1456—2025）；
2、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(GB12348-2008)3类；
3、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； 
4、《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》（HJ2025-2012）。
此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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